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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

【发布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5-04-24
【生效日期】2025-04-16
【主要内容】新版清单将事项数量从 2022 年的 117 项减少至 106 项，删除了 11

项。全国性管理措施从 486 条减少至 469 条，地方性措施从 36 条减

少至 20 条。新版清单对市场准入事项分为禁止和许可两类，明确了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适用范围和管理措施的法定依据。清单强调市

场准入的规范化和便利化，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加强综合监管，防止

违规进入行为。新版清单还纳入了新业态和新领域的管理措施，如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电子烟等。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504/t20250424_1397358.html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25-04-25
【生效日期】2025-05-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63381.html

3. 《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

【发布单位】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5-04-21
【生效日期】2025-06-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cceebd5bd7014018a221eff04
0da3f62.html

4. 《证券公司并表管理指引（试行）》

【发布单位】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日期】2025-04-18
【生效日期】2025-04-18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504/t20250424_1397358.html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63381.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cceebd5bd7014018a221eff040da3f62.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cceebd5bd7014018a221eff040da3f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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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c.net.cn/tzgg/202504/t20250418_67673.html

5. 《金融监管总局 2025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发布单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日期】2025-04-18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5226&it
emId=928

6. 《贯彻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重点举措清单》

【发布单位】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5-04-14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485a36b9efa147afbcdb7bd919
9c6357.html

7. 《关于<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发布单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日期】2025-04-1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4465&ite
mId=951&generaltype=2

【注】

如果需要了解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全文内容或需要相关日文翻译服务，请联系以下邮箱：

yishilf@yishilf.com

二、毅石视点

解读《关于应征国内环节税货物出口优化服务规范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

于应征国内环节税货物出口优化服务规范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8 号），旨在进一步促进外贸出口高质量发展。

《公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公告》明确了应征国内环节税的出口货物的范围

《公告》规定：纳税人出口应征税货物，应当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视同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

https://www.sac.net.cn/tzgg/202504/t20250418_67673.html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5226&itemId=928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5226&itemId=928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485a36b9efa147afbcdb7bd9199c6357.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485a36b9efa147afbcdb7bd9199c6357.html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4465&itemId=951&generaltype=2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4465&itemId=951&generaltype=2
mailto:yishilf@yishi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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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

1) 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的出口货物

a) 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的取消出口退

（免）税的货物 （不包括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中标机电产品、列名原材料、输

入特殊区域的水电气、海洋工程结构物）。

b)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生活消费用品和交通运输工具。

c)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因骗取出口退税被税务机关停止办理增值税退（免）税期间出

口的货物。

d)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虚假备案单证的货物。

e)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增值税退（免）税凭证有伪造或内容不实的货物。

f)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期限内申报免税核销以及经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不予免税核销的出口卷烟。

g)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出口货物：

① 将空白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等退（免）税凭证交由除签有委托合

同的货代公司、报关行，或由境外进口方指定的货代公司（提供合同约定或者其他

相关证明）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

② 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

人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

③ 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的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或

协议）的。

④ 出口货物在海关验放后，自己或委托货代承运人对该笔货物的海运提单或其他运

输单据等上的品名、规格等进行修改，造成出口货物报关单与海运提单或其他运输

单据有关内容不符的。

⑤ 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货物的质量、收款或退税风险之一的，即出口货

物发生质量问题不承担购买方的索赔责任（合同中有约定质量责任承担者除外）；

不承担未按期收款导致不能核销的责任（合同中有约定收款责任承担者除外）；不

承担因申报出口退（免）税的资料、单证等出现问题造成不退税责任的。

⑥ 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

营名义出口的。

2) 适用消费税征税政策的出口货物

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的货物，应按规定缴纳消费税，不退还其

以前环节已征的消费税，且不允许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款中抵扣。

2. 《公告》规定了出口应征税货物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计算方式

纳税人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按内销货物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统一规定执行。

1) 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其应纳增值税按下列办法计算：

a) 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

销项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金额）÷（1+
适用税率）×适用税率

出口货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金额=主营业务成本×（投入的保税进口料

件金额÷生产成本）

b) 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

应纳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1+征收率）×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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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a) 从价定率计征

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

销售额：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若含税需换算为不含税价）。

b) 从量定额计征

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销售数量：按实际销售数量或自产自用数量计算。

c) 复合计征

应纳税额=销售额×比例税率+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3. 《公告》列举了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应履行的申报程序

1) 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应当在首次发生纳税义务时向税务部门办理登记信息确认等

涉税事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人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的，委托方应当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消

费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出具《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并将其转交给受

托方，受托方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2) 纳税人出口或委托出口应征税货物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规范、完整、准确

填写出口报关单。纳税人向海关申报出口应征税货物前，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办税

服务厅在税务部门完成登记信息确认。

3) 出口应征税货物的纳税人、报关企业、报关人员等主体及相关人员，不得伪造、变造、

买卖报关单，不得虚构出口业务、虚报货值、少报货值等。

（毅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丁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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